
《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训练机构管理规则》解读
 

 

日前，我部公布了全面修订后的《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训练机构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
称《规则》）。有关情况如下：

 

一、修改背景

 

原《规则》于2016年颁布，施行以来在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和训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
年来，随着民航业快速发展，航空器运行范围日益扩大、环境日趋复杂，对飞行签派员和训练提
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国际民航组织也就此作出了新的规定。为了强化对飞行签派员资质和训练的管
理，有必要结合行业需求和国际民航组织相关规定对《规则》进行全面修订。

 

二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
 

（一）调整申请飞行签派员执照的资格要求。一方面，从安全和学历门槛上提高要求，将执
照申请人的最低学历由专科提升为大学本科；结合国际民航组织《签派员训练手册》、《基于胜
任能力的签派员训练和评估》等要求，将获取执照的训练时间要求从800小时提升至1000小时、
具备相关经验情况下由200小时提升至500小时，以强化学员在系统工程、风险控制、签派实践应
用、空地协作等方面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放宽执照申请考试相关要求，便利相对人申请执照，删
除训练课程成绩即结业证书的2年有效期限制，结业证书长期有效；允许在校学生完成相应培训
后参加执照理论考试，大幅缩短企业内部职业培训周期和成本；将理论考试成绩有效期由24个日
历月延长为36个日历月，并完善补考的相关限制，便于申请人参加考试。

 

（二）增加了飞行签派员执照权利和责任内容。明确执照持有人满足相关训练、经历、资格
等要求并经航空企业授权，可以在飞行签派部门履行运行控制职责。同时明确了不得行使执照权
利的情形，包括生理或者心理状况不适合、未通过局方组织的定期检查等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
，严格坚守安全底线。

 

（三）完善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管理制度。细化和明确了训练机构人员、教学设施设备、训
练课程、训练手册以及质量控制等要求，完善了飞行签派员训练课程知识点，对相关指标进行了
量化或规范。同时，将训练机构合格证有效期由2年修改为5年，降低企业申请成本。

 

（四）修订监督管理制度及法律责任。强化对于失信行为的规范和管理，引导行业加强飞行
签派员诚实守信、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建设。规定了对违规行使执照权利、出现考试禁止行为、提
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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